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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安函〔2019〕4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召开
全省学校安全工作视频会议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、各高等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常委会、省政府常务会决策部署，经研究，

定于 2019年 3月 27日（星期三）14︰30召开全省学校安全工

作视频会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会场安排

主会场设在省教育厅 402会议室（南京市北京西路 15号），

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和各高校设分会场。

二、参会人员

（一）主会场：省教育厅主要负责同志、相关负责同志及相

关处室负责人。

（二）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分会场：各设区市、县（市、

区）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、相关处室（科室）

负责同志，各级各类学校主要负责人。

（三）各高校分会场：各高校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负责同志，

相关处室、相关院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，实验实训室管理负责同

志。




